
「ECFA 公投百萬連署保台志工」申請辦法 
 

一、「ECFA 公投百萬連署保台志工」（簡稱保台志工）申請人，

須年滿二十歲，且能協助連署 100 份以上。 

二、「保台志工」必須維護社會公信及形象，於連署期間不得

假藉任何名義對外募款，亦不得違反公序良俗。 

三、「保台志工」必須簽署推動單位制定之「保密承諾書」，對

連署人之個人資料信守保密。 

四、自即日起至本（2010）年 5 月 31 日止受理申請，請填妥

申請表後傳真(02)2394-6616，或郵寄到「100-49 台北市

中正區紹興北街 3號 7樓  台灣團結聯盟收」。 

五、推動單位收到申請人的申請表後，經過遴定，將立即寄發

通知或公告周知，必要時將邀參加工作講習。 

六、「保台志工」係義務職，推動單位除供應宣傳品外，恕無

法提供任何財務援助。 

七、「保台志工」推動 ECFA 公投連署，為台灣奔走奉獻，推動

單位將制頒最高榮譽之「保台志工證書」，以表崇敬。 

八、本申請辦法經 ECFA 公投發起團體集會議決通過，並自本

(2010)年 5 月 6 日起施行。 


